[bookmark: _GoBack]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全市商贸业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东风农场管理区，市政府各部门：
　　《关于推进全市商贸业发展的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2月7日
　　
　　关于推进全市商贸业发展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促进商贸业发展，推动全市商贸流通业升级和外贸出口持续健康增长，结合我市实际，现制订如下实施办法。
　　一、支持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发展
　　（一）鼓励企业进限。对新增1家当年纳入统计且次年正常启报的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
　　当年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业企业，因进限所增加税收，按企业实际增加部分给予奖励。
　　按要求及时启报的星级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200元的工作经费。
　　（二）鼓励限上企业做大做强。对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年零售额规模达到1亿元及以上，且增幅超过20%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年零售额规模达到5000万元及以上，且增幅超过20%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年零售额规模达到3000万元及以上，且增幅超过20%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
　　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无零售业务），年营业额规模达到5000万元及以上，且增幅超过25%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年营业额规模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且增幅超过25%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
　　二、支持商贸企业集中收银
　　（三）推进商贸业集中收银。大型市场（商品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等）和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开展集中收银统计工作的，在企业限额以上零售额达到标准，且增幅超过20%的，根据企业集中收银工作情况，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支持生产性企业主辅分离
　　（四）推进主辅分离。鼓励生产性企业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采购、产品运输、安装、包装、营销等非核心辅助性的业务从其主营业务中分离，纳入限额以上商贸业统计。分离出来的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零售业2000万元、批发业6000万元），且增幅超过20%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五）企业主辅分离后新设立的商贸业企业，自设立起3年内，由市财政部门对其实现的“营改增”增值税新增地方留存部分，全部用于支持企业发展。
　　（六）企业主辅分离后新设立的商贸业企业所涉及的行政性规费全部免收。企业因主辅分离所增加的管理费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给予补贴。
　　（七）企业主辅分离后新设立的商贸业企业，符合条件的，其所购置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报税务部门备案。
　　（八）企业主辅分离后新设立的商贸业企业，允许利用原工业用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属于建造自用商务办公用房的，优先安排用地计划。设立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企业用水、电、气等要素价格，享受工业企业同等待遇（省定为鼓励类服务业企业）。
　　四、支持企业外贸出口
　　（九）鼓励企业外贸出口存量增长。对年度出口额达到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骨干龙头生产企业，每户企业奖励5万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年出口额每增加1000万美元，增加企业奖励5万元人民币，以此类推，最高奖励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
　　（十）鼓励外贸企业出口增额。对生产性外贸出口企业，同历年最高年度出口额比，年度新增出口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按每新增出口1美元奖励5分人民币，以此类推，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十一）鼓励企业开展自营出口。对已办理进出口经营权，并实现当年出口额50万美元及以上的新增外贸出口生产性企业，每家企业奖励2万元人民币。
　　（十二）鼓励本市企业产品出口。对通过我市外贸出口综合服务平台开展代理业务的生产性企业，代理年出口额达50万美元及以上的，给予生产企业1万元人民币奖励；在此基础上，年出口额每增加50万美元，增加奖励1万元人民币，以此类推，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以外贸综合服务体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为准）
　　（十三）鼓励外贸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每年安排3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鼓励外贸企业参加境内外各类知名展会。对参展企业人员差旅费、展位费和展品运输费给予补贴，单个项目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3万元人民币。（按企业出口额大小顺序扶持）
　　（十四）鼓励经营性外贸企业出口。对在本市注册，年度出口额达到一定规模并完成本市下达年度外贸出口目标任务的外贸公司和外贸综合体，实行“一企一策”政策扶持。（依据企业与市政府签订的“一企一策”政策进行扶持）
　　（十五）鼓励外贸回归工程。对总部在外地、产品转移到本地出口的生产性企业，比照本办法奖励政策执行。（外贸出口额以海关数据为准）
　　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十六）市政府设立700万元商贸业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商贸业发展，资金的使用、管理由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市财政局审核，按程序报市政府审批落实。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冶市促进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冶政办发〔2016〕30号）同时废止。

